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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824][bookmark: _Toc1119712]依据《关于加快推进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扶持政策（试行）》相关要求，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认定范围及奖励标准如下：
一、智能化改造项目
（一）扶持办法
对300万元以上的企业智能化改造项目，按智能化设备投入金额的1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认定要素
以提升企业制造工艺、检测、仓储物流、计划、管理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目的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包括进行新工艺设备购置及改造、设备联网监测等。智能化改造补贴的设备需为生产性及关键配套设备（符合申报范围）。以下情况不予补贴：购买二手设备不予补贴。
（三）认定标准
1.项目设备投资额（含税）、融资租赁设备实付金额（不含利息）不低于300万元，不包含关联企业交易；
2.申报项目须具有技改、改建、扩建备案，相关手续完备，备案内容与用于申报的项目内容基本一致，实施周期与备案证有效期一致；若区内注册5年以上企业新建厂房项目，可提供新建备案并由属地乡镇（街道、区）提供情况说明并盖章；
3.项目实施地和设备所在地均在相城区，且所有设备必须本企业自用；
4.发票及凭证。设备发票（或报关单）日期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且发票的设备型号与合同型号一致，如无型号或不一致应提供补充合同。购置进口设备的，其报关单日期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付款凭证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之后若有已开票但未付款项不予补贴。如有预付款项，其日期应在合同签订后，如有特殊情况应提供佐证材料。付款凭证为承兑汇票的，需提供票面及背书复印件。
（注意：付款凭证在2021年6月1日-30日期间的，申报结束后，7月3日前可在系统上补充提交。）
5.最终补助金额在企业实际支付金额（不含税）*10%的基础上，根据专项审计报告并结合专家现场审核结果得出。
（四）申报材料
1.相城区智能化改造项目完成情况申报书
2.相城区智能化技术改造设备专项资金申请表
3.相城区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设备清单
4.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报承诺书
5.需提供由投资项目管理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证扫描件。设备购置合同或企业信息化投入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购置进口设备的，需提供形式发票、报关单、关税专用缴款书、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付款凭证等扫描件。
6.2022年10月底前，通过初审的企业需在系统上补充提交一份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智能制造诊断服务报告。
7.对申报项目评审有帮助的其他证明材料（如纳入工业投资统计库的证明材料等）。
二、信息化提升项目
（一）扶持办法
对100万元以上的信息化项目，按项目投入的1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二）认定要素
以提升企业运营管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等过程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为目的的信息化提升项目，包括进行数据采集、工业软件应用、软件购置等。以下情况不予补贴：企业自主研发的软件及相关信息化系统不予补贴；生产性设备和工具不予补贴。
（三）认定标准
1.项目软件投资额（含税）不低于100万元，不包含关联企业交易。
2.申报项目须具有技改、改建、扩建备案，相关手续完备，备案内容与用于申报的项目内容基本一致，实施周期与备案证有效期一致；若区内注册5年以上企业新建厂房项目，可提供新建备案并由属地乡镇（街道、区）提供情况说明并盖章；
3.发票及凭证。设备发票（或报关单）日期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且发票的设备型号与合同型号一致，如无型号或不一致应提供补充合同。购置进口设备的，其报关单日期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付款凭证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之后若有已开票但未付款项不予补贴。如有预付款项，其日期应在合同签订后，如有特殊情况应提供佐证材料。付款凭证为承兑汇票的，需提供票面及背书复印件。
（注意：付款凭证在2021年6月1日-30日期间的，申报结束后，7月3日前可在系统上补充提交。）
4.最终补助金额在企业实际支付金额（不含税）*10%的基础上，根据专项审计报告并结合专家现场审核结果得出。
[bookmark: _Toc5708][bookmark: _Toc1119732]（四）申报材料
1.相城区信息化提升项目完成情况申报书
2.相城区企业信息化应用提升项目资金申请表
3.相城区企业信息化应用提升项目投入明细表
4.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报承诺书
5.需提供由投资项目管理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证扫描件。设备购置合同或企业信息化投入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购置进口设备的，需提供形式发票、报关单、关税专用缴款书、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付款凭证等扫描件
6.2022年10月底前，通过初审的企业需在系统上补充提交一份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智能制造诊断服务报告
7.对申报项目评审有帮助的其他证明材料（如纳入工业投资统计库的证明材料等）
三、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升级发展补助项目
（一）扶持办法
对单个自然年度服务企业超100家、新增设备连接数超5000台、开票销售超1000万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按照200元/台予以补助，单个年度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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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个自然年度服务企业超100家、新增设备连接数超5000台、开票销售超1000万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三）申报材料
1.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请表
2.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报承诺书
3.对申报项目评审有帮助的其他证明材料
四、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做大做强补助项目
（一）扶持办法
鼓励《相城区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名单》中的企业牵头省级及以上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申报，按照企业自筹资金的10%给予补助，单个省级项目、国家级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300万元。
（二）认定标准
《相城区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名单》中的企业牵头申报从工信条线推荐上报的省级及以上重大技术创新项目。
（三）申报材料
1.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请表
2.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报承诺书
3.对申报项目评审有帮助的其他证明材料
五、工控安全服务商提升补助项目
（一）扶持办法
推动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工业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安全产品研发和应用，培育工业互联网专业安全第三方服务机构，指导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建设，对服务企业数超5家、年度营收超100万元的第三方安全服务机构，按照不超过合同额5%的比例给予奖励，最高50万元。
（二）认定标准
须为工控领域，服务企业数超5家、年度营收超100万元的第三方安全服务机构。
（三）申报材料
1. 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请表
2.2022年度相城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报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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